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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逻辑视野中的弗协调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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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本文以科斯塔弗协调逻辑系统的技术处理为依据来分析命题 A与其弗协调否定 A¬ 之间的逻

辑关系、弗协调矛盾和不矛盾律与经典逻辑矛盾和不矛盾律的差别；指出科斯塔弗协调逻辑不是真正意义

上的弗协调逻辑，但是科斯塔弗协调逻辑作为非经典逻辑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，这正如非欧几何之与欧氏

几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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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典逻辑中有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，即不矛盾律是普遍有效的。作为这一原则的重要

体现，经典逻辑中有这样一条定理：├ A∧～ A B→ 。直观地说就是：矛盾蕴涵一切。这

与人们的直觉以及科学理论中推理的实际相去甚远。例如，在素朴集合论中，即使存在像罗

素悖论、康托尔悖论这样的矛盾，但是实际上在悖论发现之前并没有由此推出一切。由此人

们自然地可以产生一个重要的非经典逻辑思想：取消不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，限制矛盾的作

用范围。一般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逻辑系统称之为弗协调逻辑（Paraconsistent 
Logic）系统。弗协调逻辑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。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
曾经设想过不矛盾律不普遍有效的逻辑。近代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和瓦西里耶夫也论述

了逻辑与几何的相似，认为几何中有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，那么逻辑也应该有承认不矛盾律

的经典逻辑和不承认不矛盾律的非经典逻辑，并建议建立不承认不矛盾律的弗协调逻辑
[1]
。

我国学者沈有鼎先生也曾经设想建立“使矛盾局部化”的弗协调逻辑系统
[2]
。巴西逻辑学家

科斯塔（N·C·A·da Costa）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近年来引

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，特别是张清宇先生、桂起权先生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
[3]
。

本文拟以这一系列系统的技术处理为依据来剖析其思想背景，以期正确认识这一系列非经典

逻辑系统。 

一、弗协调否定 

经典逻辑的否定“～”在语形上遵守反证律 ( ～ ) ((A B→ → ～ A→～ ) )B A→ ，因此

在正命题逻辑系统的基础上可以证明，命题 A与其经典否定～ A之间有如下关系： 
[1] ├ A→～ (～ )A       
[2] ├ (～ )A →～ A  
[3] ├～ A→ (～ )A  
[4] ├～ (～ )A A→  
经典逻辑的否定“～”在语义上遵循如下语义规则： 
对于任一语义赋值 v， (v ～ ) 1A = 当且仅当 ( ) 0v A =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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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地说，命题 A与其经典否定～ A之间有如下关系： 
[1] 若 A真，则～ A假； 
[2] 若～ A真，则 A假； 
[3] 若 A假，则～ A真； 
[4] 若～ A假，则 A真。 

所以，无论是语形还是语义，命题 A与其经典否定～ A之间都存在通常所说的矛盾（既

不能同真，也不能同假）关系。 

在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弗协调否定“¬”在语形上遵守下列规则： 

    [1] A A∨¬  

    [2] A A¬¬ →  

    [3] ( ) (( ) (( ) ))nB A B A B A→ → → →¬ →¬  

    [4] ( ) ( ) ( ) ( ) ( )( ) ( ) ( )n n n n nA B A B A B A B∧ → ∧ ∧ ∨ ∧ →  

( 其中
0A def= ( )A A¬ ∧¬ ； kA def= 00 0A L  ，这里一共有 k 个 0， k 为正整数；      

 ( )nA def= 1 2 3( (( ) ) )nA A A A∧ ∧ ∧L L 。 )  

根据定义：～ A def= ( )( )nA A¬ ∧ ，在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可以证明： 

( ～ ) ((A B→ → ～ A→～ ) )B A→  
对于任一语义赋值 v， (v ～ ) 1A = 当且仅当 ( ) 0v A = 。 

这样，在正命题逻辑系统之上，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的符号“～”就获得

了经典否定“～”的所有规定。因此，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的符号“～”实际

可以视为经典否定“～”。根据定义～ A def= ( )( )nA A¬ ∧ 可知，经典否定“～”是弗协调

否定“ A¬ ”的加强，而弗协调否定“ A¬ ” 是经典否定“～”的弱化。 

在正命题逻辑系统的基础上可以证明，命题 A与其弗协调否定 A¬ 之间语形上有如下

关系： 
[1] ├～ A A→¬  
[2] ├～ A A¬ →  

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的否定“¬”在语义上遵循如下语义规则： 
对于任一语义赋值 v， 
[1] 如果 ( ) 0v A = ，则 ( ) 1v A¬ = ； 

    [2] 如果 ( ) 1v A¬¬ = ，则 ( ) 1v A = ， 
    [3] 如果 ( )( ) ( ) ( ) 1nv B v A B v A B= → = →¬ = ，则 ( ) 0v A = ， 
    [4] 如果 ( ) ( )( ) ( ) 1n nv A v B= = ，则 
         ( ) ( ) ( )(( ) ) (( ) ) (( ) ) 1n n nv A B v A B v A B∧ = ∨ = → = 。 

根据这一语义规则，在一赋值 v下，当 ( ) 1v A = 时，对于弗协调否定公式 A¬ 的值有如

下判定程序： 
    [1] 如果 A为否定式 B¬ 。那么当B与 B¬ 的值不同时， A¬ 的值为 0；当B与 B¬ 的

值相同时，那么 A¬ 的值可以为 0，也可以为 1。 
    [2] 如果 A为B C∧ 、B C∨ 或B C→ 。那么： 
    ①当 A形如 1 1n nD D− −∧¬ 或

1 1n nD D− −¬ ∧ 时， A¬ 的值为 0； 
    ②当 A不形如 1 1n nD D− −∧¬ 或

1 1n nD D− −¬ ∧ 时，那么：当B 和 B¬ 的值不同并且C 和

C¬ 的值也不同时， A¬ 的值为 0；否则， A¬ 的值可以为 0，也可以为 1[4]。 
由此可见，命题 A与其弗协调否定 A¬ 之间有如下关系： 
[1] 若 A假，则 A¬ 真； 
[2] 若 A¬ 假，则 A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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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 若 A真，则 A¬ 可以为真，也可以为假； 
[4] 若 A¬ 真，则 A可以为真，也可以为假。 

根据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相对于上述语义的可靠性定理，可以证明下述语形

定理在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不成立： 
[1] ├ A→～ A¬  
[2] ├ A¬ →～ A  

所以，无论是语形还是语义，在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命题 A与其弗协调否定 A¬ 之间都

存在通常所说的下反对（可以同真，但不能同假）关系。 

经典否定“～”是一个一元真值函数。实际上，二值一元真值函数可能有如下四种，分

别用 1f 、 2f 、 3f 和 4f 表示之。它们的真值表是： 
 

 
1( )f A  2 ( )f A  3( )f A  4 ( )f A  

1 1 1 0 0 

0 1 0 1 0 

 

实际上 1f 和 4f 是一元常函数， 2f 是一元恒等函数，而 3f 就是经典否定“～”。因此，弗协
调否定“¬”根本就不是二值一元真值函数。 

科斯塔在上述弗协调语义之外还提出了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的一个三值逻辑语

义
[5]
： 
 

A B∧  A B∨  A B→  B  
A  1 2 3 1 2 3 1 2 3 

 

1 1 1 3 1 1 1 1 1 3 3 

2 1 1 3 1 1 1 1 1 3 1 

3 3 3 3 1 1 3 1 1 1 1 

 

其中，1和 2是特征值。不难看出，在此语义下，弗协调否定“¬”是一个三值一元真
值函数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将特征值类比为二值的“真”的话，在 (1nC n≤ ＜ )ω 中命题 A与
其弗协调否定 A¬ 之间存在着的仍然是通常所说的下反对关系。 

二、不矛盾律 

不矛盾律说的是一对互相否定的命题不能都是真的。由于经典否定和弗协调否定的不

同，因此它们在经典逻辑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的形式是不同的。在经典逻辑中，

不矛盾律的形式是：～ (A ∧～ )A ；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不矛盾律的形式是：

( )A A¬ ∧¬ 。由于在经典逻辑中，命题 A与其否定～ A之间是矛盾关系，因此不矛盾律～
(A ∧～ )A 不可能不普遍有效；由于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命题 A与其否定 A¬ 之

间是下反对关系， A和 A¬ 可以同真，因此 A A∧ ¬ 可以真，在此情况下作为 A A∧ ¬ 的下

反对关系不矛盾律 ( )A A¬ ∧¬ 当然可以是真的，也可以是假的。所以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
＜ )ω 中不矛盾律 ( )A A¬ ∧¬ 就不是普遍有效的。 

但是，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不矛盾律 ( )A A¬ ∧¬ 不是普遍有效的决不意味着

经典逻辑中不矛盾律～ (A ∧～ )A 是无效的。实际上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，站在经典逻辑

A  

A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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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场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不矛盾律 ( )A A¬ ∧¬ 不是普遍有效的，在经典逻辑中

也是可以合理解释的。因为在经典逻辑中， ( )A A¬ ∧¬ 表示的也仅仅是一对下反对关系命

题的合取之下反对关系命题，这当然不是普遍有效的。例如，在经典命题逻辑中，p q∨ 和～

p ∨～ q就是一对下反对关系的命题，作为它们的合取 ( ) (p q∨ ∧ ～ p ∨～ )q 之下反对关
系命题 p q→ 和 p →～ q都不是普遍有效的。 

与不矛盾律相关的是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 A A∧ ¬ 可以是真的。这就是弗

协调逻辑学者所说的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“容忍矛盾”。其实，站在经典逻辑的

立场看，A A∧ ¬ 表示的也仅仅是一对下反对关系的命题之合取可以是真的，这在经典逻辑

中也显然如此。 

三、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 

弗协调逻辑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限制矛盾的作用范围，使它不危害整个理论（这里的矛

盾一般应理解为经典逻辑的矛盾，否则的话，如果把矛盾理解为 A A∧∗ ，其中 A∗ 是 A的
否定，但不是经典的否定，那么，只要 A∗ 和 A可以同真，则 A A B∧ ∗ → 在经典逻辑中就

已经不是有效式了。那么经典逻辑就已经可以达到将“矛盾” A A∧∗ 圈起来的效果，而无

须新创一套别的逻辑系统）。那么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实现了这一目标了吗？ 

在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，有定理├ A A B∧ ¬ → ，但是如上所述，在语义

上这仅仅表示的是由下反对关系命题的合取不能推出所有命题。在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

)ω 中，真正需要圈起来的矛盾是 A∧～ A。需要取消其有效性，避免矛盾带来爆炸性结果
的是定理：├ A∧～ A B→ 。但这一定理在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中恰恰是成立

的。 

因此，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弗协调逻辑。在防止矛

盾带来爆炸性结果方面，其实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就是一个典范[6]。因为在亚里士多德

的三段论系统中，要求有且只有三个词项，而结论中的两个词项必定在前提中出现过，因此

不论前提是什么样的两个前提，结论都不会是任意的，所以 A∧～ A B→ 在亚里士多德三

段论系统中不可能是一个有效式，当然爆炸性结果就不会出现。 

尽管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弗协调逻辑，但是它作为一个非

经典逻辑系统，其理论意义是非常巨大的。 

为了阐明这一点，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直觉主义逻辑的否定。 
在直觉主义逻辑系统中，直觉主义否定“¬”在语义上遵循如下语义规则： 

直觉主义模型M 是一个三元组 , ,W σ< ≤ >    ，其中： 
[1] W ≠ ∅； 
[2] ≤是W 上的自返且传递关系； 
[3] 对于任一命题变元 p ，任意的 1w 、 2w W∈ ，如果 1 2w w≤ 且 1( , ) 1p wσ =  ，则

2( , ) 1p wσ =  ； 
[4] 1( , ) 1A wσ ¬ =  当且仅当任给 2w W∈ ，如果 1 2w w≤ ，则 2( , ) 0A wσ =  [7]

。 
根据这一语义规则不难看出命题 A与其直觉主义否定 A¬ 之间基本上有如下关系： 
[1] 若 ( , ) 1A wσ =  ，则 ( , ) 0A wσ ¬ =  ； 
[2] 若 ( , ) 1A wσ ¬ =  ，则 ( , ) 0A wσ =  ； 
[3] 若 ( , ) 0A wσ =  ，则 ( , )A wσ ¬   可以为 1，也可以为 0； 
[4] 若 ( , ) 0A wσ ¬ =  ，则 ( , )A wσ   可以为 1，也可以为 0。 

所以，命题 A与其直觉主义否定 A¬ 之间存在着通常所说的上反对（可以同假，但不能

同真）关系。 

比较一下经典逻辑、直觉主义逻辑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可以发现，它们在正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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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逻辑系统方面基本上没有区别。区别的主要是对于否定的规定不同：经典逻辑中命题 A与

其否定～ A是矛盾关系，直觉主义逻辑中命题 A与其否定 A¬ 是上反对关系，弗协调逻辑

(1nC n≤ ＜ )ω 中命题 A与其否定 A¬ 是下反对关系。因此，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称经典

逻辑为矛盾关系逻辑，直觉主义逻辑为上反对关系逻辑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为下反

对关系逻辑。 

直觉主义逻辑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之与经典逻辑的意义正如非欧几何与欧氏

几何的意义一样重大。 

在教学中发现，非逻辑专业的学生中有些科斯塔“弗协调逻辑”的“追星族”们常常不

问青红皂白地认为：科斯塔弗协调逻辑取消了不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（在所有情况下），科

斯塔弗协调逻辑容忍矛盾（经典意义上的），将矛盾圈起来，让它不危害整个理论等等，并

进而在此基础上谈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对于这些情况，下面的比喻或许是不恰当的： 

    我们都知道 1＋1等于 2，当有个叫“弗协逻”的人对你说：1＋1不等于 2，而等于 10
的时候，请你先不要着急和他辩论，让我们先告诉他：我们说的是在十进制中，1＋1 等于
2。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“弗协逻”说的意思是：在二进制中，1＋1不等于 2，而等于 10，
让我们对他说：你说得不仅正确，而且使我们认识了新进制。这时假如有些道听途说了“弗

协逻”的一些观点叫做“后弗协逻”的人对我们嚷嚷“1＋1不等于 2，只等于 10”的时候，
请让我们保持沉默。 

由于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在初始概念“否定¬”上就与人们通常（经典逻辑意义）
理解的不一样，因此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中的“矛盾”、“不矛盾律”等都不是人们通

常理解的意义。既然人们一般把否定理解为矛盾关系，弗协调逻辑 (1nC n≤ ＜ )ω 在用词上

确实存在一种误导的隐患。 

为了正视听，在这里我们甘愿冒“顽固坚持经典逻辑话语霸权”之天下之大不韪，建议

在科斯塔弗协调逻辑中： 
[1] A的否定命题 A¬ 改称为： A的下反对关系命题 A¬ [8]

； 
[2] 矛盾 A A∧ ¬ 改称为：一对下反对关系命题的合取； 
[3] 不矛盾律 ( )A A¬ ∧¬ 改称为：下反对关系命题的合取命题之下反对关系命题； 
[4] 强调 A A B∧ ¬ → 不普遍有效仅仅意味着：下反对关系命题的合取不能推出所有命

题； 
[5] 如果把经典逻辑称为矛盾关系逻辑，则弗协调逻辑系统 (1nC n≤ ＜ )ω 可称为下反

对关系逻辑。 

顺便建议在直觉主义逻辑中： 
[1] A的否定命题 A¬ 改称为： A的上反对关系命题 A¬ ； 
[2] 排中律 A A∨ ¬ 改称为：上反对关系命题的析取命题； 
[3] 强调 B A A→ ∨¬ 不普遍有效仅仅意味着：上反对关系命题的析取不能由任一命题

推出； 
[4] 如果把经典逻辑称为矛盾关系逻辑，则直觉主义逻辑可称为上反对关系逻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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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 In the article by the skill of N.C.A da costa paraconsistent logic system is 
regarded as basis to analyse the logic connection between proposition A  and nega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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